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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第 3屆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8月 10日（星期三）下午 4時 

地點：行政院大禮堂 

主席：行政院蘇院長兼召集人貞昌 

出（列）席人員：（詳如後附簽到單）           紀錄：黃聖婷 

壹、 主席致詞： 

蔡總統領導政府這些年以來，最關心的就是「守住國家、照顧人民」，

尤其是年輕人的種種問題。政府也一再用實際行動做出相當大的進步與成果。

例如青年最關心的居住問題，經過這些年的努力，社會住宅總戶數大大增加。

蔡總統提出 20萬戶，其中 12萬戶由政府直接興建，8萬戶包租代管，未來

不但會到位，而且會更多。現在也擴大租金補貼至 300億元，申請手續辦好，

錢很快就入帳，如今已有 20多萬戶提出申請。不但如此，連房東的所得稅、

地價稅、房屋稅都有補貼，因此，這次房東參與也成長了 5倍之多，受到許

多報章媒體的報導。 

育兒津貼從去年 2,500元，7月上升至 3,500元，這個月已提高到 5,000

元、第二胎 6,000元、第三胎 7,000元，這也都是過去沒有的。另外針對不

孕症擴大治療補助，讓需要的人都能夠申請到，預計年底將超過 1萬多個寶

寶出生，這是非常實際的成果。另外，9 月開始推動「班班有網路、生生用

平板」，學校營養午餐「中央廚房大帶小，熱騰騰午餐準時到」，一次讓所有

學校都通通到位，這也都是過去做不到的，現在都做到了。 

大家在意的法制面，我們也修改民法十八歲公民權，甚至提出公民權修

憲複決案，11 月 26 日公民複決，還請各位青年朋友發揮影響力，讓公民權

一步到位。修憲案通過需高門檻，實屬不易，需要年輕朋友一起努力。 

我們有決心、有效率，拿出方法，做對的事，也謝謝年輕朋友一直支持。

藉著青諮會第 3屆第 3次會議的開始，我把實際的做法和各位報告，讓大家

知道政府在做什麼，也希望聽聽各位的指教，再次感謝大家這段時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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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報告事項： 

一、 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下稱青諮會）第 3屆 111年 1月至 6月青

年委員亮點成果報告(由彭委員仁鴻代表)。 

 決定：洽悉。 

二、 青諮會第 3屆 111年 1月至 6月工作報告。 

 決定：洽悉。 

三、 青諮會歷（屆）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 。 

 決定：第 3、4、9、10、11、12、13、16、17等 9案同意解除列管；

第 1、2、5、6、7、8、14、15等 8案持續追蹤。 

參、 討 論 事 項 ： （ 詳 見 會 議 逐 字 稿 ， 網 址 如 下

https://ey.pdis.nat.gov.tw/shared/ExcTwGEGOoi_lVtqh6mSbfarTvj

gCLFepz5gC3E5mdI） 

第 1案：研擬淨零目標下的各部會青年政策，請討論案。 

決 議：  

一、 「2050淨零排放」是臺灣的國家目標，請教育部持續蒐集青年委員

關切的環保問題，並將淨零排碳作為 112年青年好政-Let’Talk 討論

議題，邀請青年共創可行方案。 

二、 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就淨零碳排 12 項關鍵戰略，展開社會溝通、

公正轉型及青年諮詢等部分，並透過淨零綠生活戰略啟動會議、公

民咖啡館等活動，邀請大專院校學生、青年諮詢委員等相關族群共

同參與，瞭解青年需求、納入青年政策。 

第 2案：研擬在臺外國人的創就業與好生活支持系統 ，請討論案。 

決 議： 

一、 為建構優質攬才、留才環境，外國人才專法修正業於 110 年 10 月

25日正式施行，進一步放寬專業工作條件、鬆綁居留及依親規定，

並延長租稅減免期間及強化社會保障等，以鼓勵外國人才長留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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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國家發展委員會持續推動國際人才延攬計畫，以增加外國人才來

臺意願、提升我國人才競爭力，並請相關部會(經濟部、勞動部及教

育部)協力辦理。 

二、 好生活方面，請內政部研議建置多語友善系統，提供好找、正確且

實用的內容，讓外國人能容易查找到在臺生活所需之各類資訊。請

相關協辦機關(外交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交通部、僑務委員會)

精進相關服務，創造更大、更好的誘因，吸引更多優秀外國人才來

臺。 

肆、 臨時動議： 

提案：林委員大涵針對碳費及碳權交易相關問題，提出臨時動議案。 

一、提案說明： 

碳權交易所已成全球趨勢，惟我國並非在聯合國締約國中，無法直

接加入國對國碳交易市場，但國際上亦有多個獨立機構主導之碳權

機制，如歐盟將推出 CBAM(碳邊境調整機制)等政策，將造成高額附

加費用，並影響整體產業鏈。 

二、具體建議： 

建請相關部會提前就非聯合國管道之碳交易方案預作研擬。 

決議：請經濟部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持續關注國際情勢，並進行相關法律及

政策之研擬事宜。 

伍、 散會。（下午 5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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